
新北市板橋區 溪洲 國民小學 115學年度新生基本資料表 
   ※請以正楷填寫下列資料,俾節省新生報到時間。 有*符號的欄位為必填欄位，請務必填寫。 

新  生  姓  名  *性 別  *血型  編 入 班 級 一年   班 (學校填寫) 

 

 

 

 

基 

 

本 

 

資 

 

料 

*學前教育 
□曾就讀幼兒園，      年 

□不曾就讀幼兒園 

注音

符號 

1.聽 □不會 □尚可 □可□佳 3.讀 □不會 □尚可 □可 □佳 

2.說 □不會 □尚可 □可□佳 4.寫 □不會 □尚可 □可 □佳 

* 

 

健  

 

 康  

 

 狀  

 

 況 

曾患疾病： 

□至目前為止身體狀況一切正常 

□1.心臟病 □2.第＿＿型糖尿病  □3.腎臟病 □4.血友病  □5.蠶豆症 □6.肺結核 

□7.氣喘   □8肝炎（A、B、C、D、E）     □9.癲癇   □10.腦炎   

□11.疝氣＿左＿右（□已手術□未手術治療）  

□12.過敏物質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□13.重大手術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14.罕見疾病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15.海洋性貧血   □16.紅斑性狼瘡    

□17.關節炎   □18.心理或精神疾病：            

□19.癌症：                   □99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

上述疾病是否持續治療中：□否 □是    

 

 

 

 

 

 

家

庭

概

況

及

特

殊

身

分 

* 家 長 關 係 □同住   □分住   □分居   □父或母一方失蹤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 管 教 方 式 
父：□民主式   □權威式   □放任式    □其他_______ 

母：□民主式   □權威式   □放任式    □其他_______ 

* 單 親 調 查 

□ 非 單 親 

□父亡   □母亡   □父母離婚   □離婚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與父同住   □與母同住   □與其他親屬同住 

* 隔 代 教 養 □非隔代教養   □祖父   □祖母   □外祖父   □外祖母 

* 居 住 環 境 
□住宅區       □商業區       □混合(住商工)       □軍眷區       □農村 

□漁村         □工礦區       □山地           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* 家 庭 氣 氛 □很和諧       □和諧         □普通       □不和諧      □很不和諧 

* 居 住 情 形 
□與父親同住     □與母親同住     □與祖父同住        □與祖母同住 

□與其他親戚同住 □寄住友人家     □獨居(含租房居住)  □其他 

* 經 濟 狀 況 □富裕  □小康  □清寒  □貧困 

* 學 生 身 分 

1.□一般身分     2.□低收入戶     3.□中低收入戶     4.□弱勢兒少 

5.□原住民(山、平)地_____________族 

6.□新住民子女 (□父□母，外籍國別：_________， □是 □否已領有中華民國身分證) 

  *新住民子女之認定係指學生「出生當時」父母有一方為外籍身分。 

7.□教職員子女      8.□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      

9.□公教遺族-因公   10.□公教遺族-因病 

11.□本人身障，類別：               

12.□父□母 家長身心障礙，類別：               

13.□顏面傷殘       14.□鑑輔會身心障礙學生鑑定      

其      

他 
* 用 餐 調 查 1.□學校營養午餐：□葷食 □素食    2.□自備午餐    3.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
※完成後請簽署背面的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，謝謝~ 



新北市板橋區溪洲國民小學 

個人資料使用授權說明書 
本校基於建立完善之學生學籍資料與促進學生利益之目的，使用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，為保障您的

權益，請您詳讀。 

一、因應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於101年10月1日起施行，本校為公務機關，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之特定

目的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，基於保護學生立場，避免人格權受侵害，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

利用，本校相關業務人員絕對恪遵法令，請家長放心。 

二、對於您所提供之各項個人資料(如表列內容)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，本校將依「個

人資料保護法」第五條之規定，以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，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，並應與蒐

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。 

三、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，僅限於本校校內或對學生有利方可使用。 

四、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，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校：(1)請求查詢或閱覽、(2)製給複製本、(3)請求補充

或更正、(4)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或(5)請求刪除。但因本校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需者及受其他

法律所規範者，本校得拒絕之。 

五、同意本校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及其他相關法規有效管理電腦處理個人資料，並得儲存個人資料於

電磁紀錄物或其他類似媒體，並永久保存及利用。 

六、若您提供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，請主動向本校更正，使其保持正確、最新及完整。 

七、若您提供錯誤、不實、過時、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，您將自負相關權益損失。 

八、本授權說明書如有未盡事宜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。 

九、當您親自簽署「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」後，即視為您已詳閱並了解本同意書之相關內容。 

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 
本人茲授權新北市板橋區溪洲國民小學，為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，

並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及其他相關法規有效管理、處理本人及子女個人資
料，同意新北市板橋區溪洲國民小學基於特定目的儲存、建檔、轉介、運
用、處理本人所提供之各項資料，其資料並得於電磁紀錄物或其他類似媒體
永久保存及利用，特立此書。 
此致 
新北市板橋區溪洲國民小學 

 
立書人(監護人)簽章： 
 

中華民國 115 年   月   日 
 


